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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满

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海威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海威思”）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门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

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贷款，由公司、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华商龙商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华商龙”）、深圳海威思少数股东李海军、深圳海威思少数股东孙磊及深

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担保”）为深圳海威思提供保证担保。

同时，公司、公司子公司深圳华商龙、李海军及孙磊为深圳海威思向中小担保提供反担

保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深圳华商龙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海威思拟向中国银行申

请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及反担保事项。因被担保公司深圳海威思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总经理代表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办理本次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海威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5655478R 

法定代表人：钟勇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资本：1,25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6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A604-I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技术开发与购销，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被担保人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12月（经审计） 2018 年 9 月（未审计） 

营业总收入 585,370,606.73 288,898,121.11 

营业利润 6,311,969.17 -4,634,962.70 

利润总额 6,340,746.90 -4,636,402.7 

净利润 4,271,457.07 -3,477,302.03 

资产总额 207,466,777.37 182,057,284.13 

负债总额 176,620,639.81 154,688,448.60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846,137.56 27,368,835.5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海威思拟向中国银行申请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贷款，由公司、公司子公司深圳

华商龙及中小担保为深圳海威思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公司子公司深圳华商龙、

李海军及孙磊为深圳海威思向中小担保提供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目前，本次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签署相关协

议，最终担保实际金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

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缓解深圳海威思的资金压力、扩展业务规模，为其向银行贷款

提供担保及反担保风险较小，整体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相违背的情况。  

因被担保公司深圳海威思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且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

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

表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办理本次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后，对公司及深圳华商龙为深圳海威思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



保及反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公司及深圳华商龙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海威思向银行贷款事宜提供担保及

反担保事宜，有利于缓解深圳海威思的资金压力、扩展业务规模，担保风险较小，整体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相违背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担保及反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9.2919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7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26%，无逾期担保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重孙公司联合创泰提供担保的议案》，为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创泰”）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 1.005 亿美元，其中取消 0.005 亿美元担保额度； 

2．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上海宇声、深圳市怡海能达有限公司、华商龙

科技及联合创泰提供担保，合计担保金额约为 3.134 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市怡海能达

有限公司取消 0.05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联合创泰取消 1.3566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3．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外担保的议案》，为深圳华商龙提供担保额度 1,250 万美元，为联合创泰追加担保

额度 1 亿美元，为深圳市海威思科技有限公司及海威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 2.5 亿元人民币（该担保事项将被“六、9”项担保替换），其中深圳华商龙取消

500 万美元担保额度，联合创泰取消追加的 1 亿美元担保额度； 

4．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华商龙提供担保额度 1 亿元人民币，为上

海宇声提供担保额度 0.9 亿元人民币，合计提供担保额度 1.9 亿元人民币； 

5．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0.6 亿元人民币，为联合创泰提供担保额度 3,000 万美元，其中深圳市英唐创泰科技有

限公司取消 0.6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6．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华商龙提供应收账款保理

提供担保额度 2 亿元人民币； 

7.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前期部分担保事项并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市英唐致盈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为华商龙科技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

5,000 万人民币的美元； 

8.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华商龙提供担保额度 6,000 万元人民

币、为上海宇声及华商龙科技提供担保额度 4,000 万元人民币； 

9.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子公司应付账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深圳海威思、香港海威思提供担保额度 2.5

亿元人民币（该担保额度将替换“六、3”项中公司为深圳海威思、香港海威思提供担

保额度 2.5 亿元人民币）。 

10.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深圳华商龙、李海军、孙磊及中小

担保为深圳海威思向中国银行申请的 1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公司、

深圳华商龙、李海军、孙磊为深圳海威思向中小担保提供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 月 8 日 

 




